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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上，正在

排队上市的相宜

本草遭到了一位

乡村妇女的猛烈

阻击。实际上，为

冲刺 IPO，土地取
得过程的不规范，

立项、环评等关键

环节的缺失才是

相宜本草的致命

缺陷。在诸多企业

暴毙上市途中的

语境下，相宜本草

的案例值得细细

揣摩。

本报记者 李海

乡村妇女朱培芳
对相宜本草 IPO的五年阻击

“
（上接第一版）

若瑟透露，中国企业的申请和注册相比中国的经济规

模，确实太少。

此外，中国对外专利申请的目的国家或地区分布较为

广泛，分布很不均匀，相对集中于美国、欧洲等少数几个国

家或地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领域集中在通信技术。

除了在国外直接申请专利，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购买。

名信商标专利事务所副经理向龙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回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中国企业曾掀起一波抄
底海外专利的热潮。彼时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发达国家和

地区的一些国际著名大企业或为降低成本，或避免陷入破

产困境，都纷纷向授权中国企业使用或转让其专利。

“当时，商标事务所的业务非常繁忙，大部分都是中国

企业通过代理机构或类似中介机构向外国企业购买核心专

利的事。此外，许多国际大企业还通过有影响的专利拍卖会

拍卖商标或网上拍卖。”向龙说。

探因：瓶颈何在

与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专利事务有合作关系，可以为申
请人提供 100 多个国家专利申请服务的千纳知识产权服务
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申

请国外专利的途径主要有两项：一是通过 PCT 申请。二是
根据巴黎公约，通过优先权逐一国家申请。

PCT即《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根据
PCT 的规定，专利申请人可以通过 PCT途径递交国际专利
申请，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调查显示，对外专利申请过程中产生的巨额费用是我

国申请人面临的一个重要困难。

据统计，通过巴黎公约途径获得一件对外专利申请的

授权至少需要 5万元。
千纳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从申

请人的费用承担能力来看，国外专利申请费用成本过于高

昂，大多企业很难承受对外专利申请的费用。

而专利权人在提交 PCT申请时，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
是有高昂的专利申请成本。一件专利从申请到授权的总费

用约为 1万美元。除了各国专利局的基本费用外，还需要缴
纳相当于基本费用 6—10 倍的律师代理费等。
上述费用与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营业额、利润率相比显

得过于高昂。

专家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申请专利的量并不大，这和

海外申请的“门槛”有关，重要的瓶颈是钱的问题。

“在对外专利申请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对外专利申请

获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更加抑制了企业海外专利申

请的积极性。”向龙对记者表示。

向龙还说，还有一个阻碍中国企业海外专利布局的难

题，就是我国专利预警机制不健全，专业的专利咨询系统和

专利分析系统不发达，这使得我国企业缺少对外专利申请

信息的获取渠道，不能有效掌握各国专利保护状况、申请程

序等信息。

应对：如何提速

以近几年中国企业频繁遭遇美国“337 调查”为例，多
家中国企业在背负“侵犯专利”恶名的同时，不得不从美国

市场铩羽而归。

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各国均不同

程度出台或实施了促进本国企业对外专利申请的政策或举

措。日本在各个时期都推出了在国外申请专利、获取专利的

计划和目标，韩国也有类似的计划。

分析指出，在日本本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日本通

过专利技术的海外布局，不但保持很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在

保证可持续创新的情况下保持了这一“国家盈利模式”的可

持续性。

针对日本企业大肆在华布局专利，北京海中知识产权

咨询公司总经理黄贤涛指出，对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来说，当

前要想爱国，最好的表现就是要向日本学习，在技术创新和

专利布局方面走到对方的前面去。

千纳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在目前形势下，一方面，国家应加大资金资助力

度，优化扶助政策。另一方面，国家应培育海外专利优势企

业，选择相关优势行业或技术领域，在海外申请专利方面，

给予政策扶持，在培育一批海外专利拥有量较多的企业的

同时，有效提升相关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还要优化对

外申请专利的环境，加强对外专利申请的宣传与指导，引导

企业有效利用 PCT 途径对外申请专利，提高我国创新主体
的海外专利保护意识。”

调查还显示，目前中国适应对外专利申请需要的专业

人才严重不足，无论是中介代理机构还是在企业内部这方

面的人才都缺乏，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大部分从业经历较

短、业务水平较低，不能满足申请人全球化专利申请策略的

实施需要。中国虽然有了近万人的专利代理队伍，但与庞大

的市场需求相比，专业人才仍然严重不足，这对中国对外专

利申请造成影响。

“要加强中介机构对外专利申请的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大力提高中介机构对外专利申请的业务能力，如不断更新

代理人有关国外知识产权法规、审查流程和操作程序等方

面的信息等。”上述千纳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公开资料显示，从知识产权角度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是中国近几年来一直积极推动的重要政策。2009 年以来，
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如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

金，扶持企业加速海外布局。

中国企业
海外专利布局困境

本报记者 李海/摄

一位乡村妇女能否挡住一家冲

刺IPO的企业去路？
朱培芳，这位上海城郊的中年妇

女以自己的坚持给出了答案。这种坚

持，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耄耋之年的父

母不受到近在咫尺的上海相宜本草

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相宜本

草）位于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银城

路的生产研发基地的污染，更是为了

保护自己合法的利益不受侵害。

这一切都源自于2007年5月，上
海市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以建

设为由，对辖区的三星村大朱巷生产

队和五星村张家宅生产队的土地进

行征收，同时撤销其建制。

征地“原罪”

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资深律

师杜福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用

五年前就已经作废的法规作为征地

法律依据，其征地行为是无效的。

2006年3月30日，上海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下称宝山城开）

以上海乘龙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乘龙

实业）需新建厂房为名，决定对三星

村大朱巷生产队村民的14839.6平方
米的耕地，43659.7平方米的宅基地，
合计59307.2平方米土地进行整体征
收并拆迁。同时也把上海林赛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的943平方米的国有土
地一起征收。

为此，以乘龙实业的名义共征收

土地面积为60250.2平方米。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宝山城开成

立于1998年9月23日，注册资本为2亿
元，为国有控股公司。

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下称管委会）招商部相关负责人郑

陵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宝山城

开就设在管委会招商部里，属于两块

牌子一班人马，其法人代表是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毛菊弟。

2007年5月10日，宝山城开和上
海新法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约，委托

该公司进行拆迁，并下发《上海宝山

城市工业园区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

屋补偿安置实施口径》。

朱培芳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出

示了一份编号为沪房地资拆（黄）资

字第08号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该
证书显示，上海新法房屋拆迁有限公

司在2006年12月31日拆迁资质就已
经失效，却依然在2007年5月继续使
用。

2007年9月5日，上海新法房屋拆
迁有限公司向朱培芳父亲朱永其下

发通知，要求在当月14日下午到三星
村委会签署《动迁安置协议书》，但朱

永其未去参加签约。

此过程从相宜本草招股书中的

表述获得印证：这是一幢不应该存在

的住宅，根据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于2006年9月22日发布的《征用土地
方案公告》(沪宝征(2006)第179 号)，
自然人朱培芳父母住宅所在地三星

村大朱巷生产队土地被依法征用。

该生产队其余住户均已在规定时间

内迁离，仅朱培芳父母一户至今未迁

离。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上海市宝

山区房地产测量队（下称宝山测量

队）2006年 3月30日制作的编号为
06KZ—062—1《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
告书》中看到，其勘测定界略图显示

的三星村大朱巷生产队土地是“带

征”二字，而乘龙实业实际需要用的

土地也就是943平方米左右。
就“带征”二字到底是何意思，

《中国企业报》记者向宝山城市工业

园管委会询问，区国土局驻管委会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带征”的全称叫

“撤队带征”，其法律依据是上海市人

民政府在1990年4月26日发布的《上
海市带征土地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第

二条第一款：系指由建设单位在征用

土地时垫款带征时“因征地撤销生产

队建制而剩余的土地”。

《中国企业报》记者向上海市规

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法规处咨询后

被告知，此暂行办法早在2001年1月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第95号令就
给予废止，其签发人为当时上海市市

长徐匡迪。

上海市人民政府还是在2006年9
月11日下发编号为沪府土（2006）593
号《关于批准宝山区人民政府2006年
第二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征用土地

的通知》，批准该地流转，并同意撤销

三星村大朱巷生产队建制。

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资深律

师杜福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用

五年前就已经作废的法规作为征地

法律依据，其征地行为是无效的。

被隐藏的地块

地块被整整隐藏了三年后才拿

出来进行拍卖，主要是因为当初“带

征”的时候根本没有向区发改委申请

准备土地储备的立项，所有的手续都

是在2009年五月份才开始做。

2010年7月2日，相宜本草在上海
市土地交易市场通过招牌挂的形式，

获得了宝南200913号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其成交金额为1763万
元，面积为26554.3平方米，折合39.83
亩土地。其用地四至范围为城市工业

园区城银路北、业绩路东、市台路南。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有关渠道

获得了一份宝山测量队在2009年6月
12日作出的编号为“地—宝测—09—
8568”的《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
书》。

报告书中显示的项目用地名称

却改为宝南200913号地块，其中包括
征收三星村徐巷大队2079.7平方米土
地，有1992平方米耕地、87.7平方米未
利用地；顺带征收宝山区人民政府国

有土地为34243.3平方米，耕地22.4平
方米，建设用地34128平方米，未利用
地为92.9平方米。宝南200913号地块
共征收并流转国有建设土地为36323
平方米。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2009年9月18
日作出编号为沪府土（2009）600号的
《关于批准宝山区人民政府2009年第
三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征用土地的

通知》。

管委会内有知情者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图幅号郁41-44辕41-44号
地块被整整隐藏了三年后才拿出来

进行拍卖，主要是因为当初“带征”的

时候根本没有向区发改委申请准备

土地储备的立项，所有的手续都是在

2009年五月份才开始做。

相宜本草未立项就开工

上海市商务委政策法规处负责

人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明确表示，

“工业项目必须先向主管部门上报项

目立项申请报告，在获得核准批复文

件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

立项是投资建设项目领域的通

用词汇。是指建设项目要经过政府投

资计划主管机关的行政许可，是项目

前期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投资项目

分别划分为鼓励类、许可类、禁止类

和限制类。

“2008年之前，外商投资项目的
立项申请审批权归属商务委（2010年
之前称外经贸委）管理，内资企业工

业项目立项申请批复权归发改委管

辖；但从2008年之后，无论内外资工
业项目立项申请审批权，均归发改委

所有。”宝山区发改委投资管理处高

科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高科长说：“立项是工业项目建

设的第一个环节，无论是外资还是内

资企业，都必须先要做这一个步骤。”

上海市商务委政策法规处负责

人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明确表示，

“工业项目必须先向主管部门上报项

目立项申请报告，在获得核准批复文

件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

10月22日，宝山区商务委投资管
理处负责人方琦接受了《中国企业

报》记者的采访。

问：相宜本草有没有项目立项核

准文件？

答：有，是我委在2010年7月19日
下发编号为宝府外经贸（2010）102号
《关于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这个批复就是立项核准文件。

问：这份文件只是相宜本草在拍

到的建设用地上做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请示，而不是它的工业项目的请

示报告。并且你说过上海市工业项目

已无需立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和立项报告合二为一。

答：那就是2010年9月1日下发编
号为宝府外经贸（2010）128号《关于上
海相宜本草化妆品有限公司新建厂

房的批复》，这个批复就是对相宜本

草工业项目的批复。

问：这只是你们批准相宜本草建

厂房的批复，而不是相宜本草在城市

工业园建立生产研发基地的立项批

复。《上海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

管理办法》（2008年9月1日实施）里对
工业项目批复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你

们是如何执行的？

答：发改委也没有对我们商务委

进行过立项方面的培训，我们就是这

样子做的。（其余的）我不知道，你去

问我们商务委主任去。

未取得环保部管理登记

在未取得《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

登记证》情况下，宝山区环保局就批

准相宜本草制作《相宜本草宝山基地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这明显

违反了《环评法》以及环保部第17号
令。

“工业项目建设程序的规定是，

当项目立项后，必须进入环评环节，

但相宜本草宝山基地在做环评这个

环节时，公然违反环保部《环境影响

评价法》（下称《环评法》）中的有关

规定。”朱培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按照相宜本草宝山生产基地的

产品性质，应向主管部门申请工业建

设项目立项后，再向中国环保部上报

申请取得《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证》，以此作为后续环节———是制作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依

据。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相宜本

草在未取得《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

记证》情况下，宝山区环保局就批准

相宜本草制作《相宜本草宝山基地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这明显违

反了《环评法》以及环保部第17号令。
在2010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新

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第五条中就

有明确规定：新化学物质的生产者或

者进口者，必须在生产前或者进口前

进行申报，未取得登记证的新化学物

质，禁止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同时

也不得用于科学研究。

甚至在第二十九条中明确列出

环评审批前置条件，环境保护部门应

当将新化学物质登记，作为审批生产

或者加工使用该新化学物质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条件。

但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在

相宜本草没有取得环境管理登记证

的情况下，于2010年7月19日却作出
了关于相宜本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审批意见，并同意相宜本草试生产。

朱培芳拿着一份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部来函（2012年第90号
文）一字一句念给《中国企业报》记者

听：“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向我部申请过新化学物质环境管

理登记。”

上海宝山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拒绝解答记者就此问题的疑问，但负

责协调相宜本草项目的上海宝山城

市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部的郑陵珏

却说：“相宜本草制作了环评报告表，

符合环保局制定的有关要求和规

定。”

但郑陵珏也是无法解释，为什么

宝山区环保局在相宜本草没有取得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的情况

下，依然能够做出环评批复。

《中国企业报》记者就调查情况

向相宜本草求证，其董秘徐笑白坚

称：“相宜本草是没问题的。”徐笑白

同时向记者出示了相宜本草建设用

地立项文件，但文件同样并未涉及生

产研发的立项内容。

本报对此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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